1、 [bookmark: _GoBack]《关于印发威海市“共享阳光·残疾人就业创业工程”推进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威残联﹝2019﹞30号）政策解读

（一）什么是残疾人就业基地？需要符合哪些条件？
答：残疾人就业基地是指在威海市内注册的各类企业、个体经济组织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，积极吸纳残疾人就业和辐射带动残疾人就业比较集中的用人单位。主要有安置型、灵活就业型、辐射带动型、综合型基地等类型，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一是依法经营，管理规范，守信重诺；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有爱心、责任心，愿意为残疾人增收做贡献；
二是能够为残疾人就业提供必要的劳动、安全、生活保障；
三是积极履行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义务和责任，确保残疾人合法权益得到保障；
四是安置或辐射带动的残疾人具有威海市户籍，在就业年龄段内，持有《残疾人证》或《残疾军人证》，有就业愿望和一定劳动能力；
五是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，符合安全、环保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；
六是运营一年以上，按照三年内不重复奖励的规定实施。

（二）残疾人就业基地分哪几种类型，有什么标准？
答：1.安置型基地。
（1）须安置残疾人就业5人以上。其中，安置1名持有《残疾人证》（1至2级）或《残疾军人证》（1至3级）人员就业的，按照安排2名残疾人就业计算；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为残疾人的，按照实际安置2名残疾人计算；
（2）安置残疾人就业须与残疾人签订满一年以上劳动合同，依法为其缴纳职工社会保险；
（3）残疾人月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政府公布的上年度最低月工资标准。
2.灵活就业型基地。
（1）须安排残疾人灵活就业10人以上；
（2）每人每年累计用工时间不少于125个工作日；
（3）日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政府公布的上年度最低月工资标准/30天。
3.辐射带动型基地。
（1）带动15户以上（含15户）残疾人家庭，每户实现年度增收6000元以上的基地；
（2）须与残疾人户签订生产资料供应、技术培训服务、产品收购等协议，明确优惠帮扶标准和措施，并实际履行。
4.综合型基地。
（1）辐射带动残疾人发展致富项目的基地，兼有安置残疾人就业或者有残疾人灵活就业的视为综合型基地；
（2）须综合安置残疾人就业5人以上，其中安排灵活就业2人按照实际安置1人计算；辐射带动3户残疾人家庭按照实际安置1人计算。






